
交换生学分转换流程

工作依据：《东北林业大学本科交换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管理办法》（东林校本〔2024〕

34号）

经 办 人：李 彤 电话：0451-82191683 地点：综合办公楼519

分管领导：陈立钢 电话：0451-82190819 地点：综合办公楼525

办结期限：5个工作日

工作要求：每学期第 5周开始

学生填写《交换生学分转换申请表》

↓

发送到邮箱 nefujwckszx@126.com

↓

携带交流学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

到考试中心办理

↓

交流学校成绩录入学业成绩表内


